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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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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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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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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駐
美
洲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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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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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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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總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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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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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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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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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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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會
軟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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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四
十
一
年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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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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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每
年
鹿
繳
交
美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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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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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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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興
篇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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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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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支
部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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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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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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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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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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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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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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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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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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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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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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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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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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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輿
市
塲
交
易
所
緊
密
聯
繫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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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資
方
改
進
經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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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向
各
行
業
摸
底
•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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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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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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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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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制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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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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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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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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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京
果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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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五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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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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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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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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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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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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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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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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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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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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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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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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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
商
最
貼
切
隱
語
 

年
卅
晩
晾
衣
裳
 

意
指
今
年
唔
乾
明
年
亦
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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箝
盡
露
反
後
商
人
疾
苦
 

廣
州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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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
中
近
有
一 

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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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年
卅
晚
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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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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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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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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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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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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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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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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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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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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壓
•
故
在
日
昨
嚴
属
執 

行
中
・
頃
復
分
令
各
地
土
改
法
庭
支
持
 

農
民
鬥
爭
連
用
審
判
権
力
對
地
主
悪
 

斓
堅
决
鎭
壓
•
各
區
縣
尤
應
集
中
交
流 

is.

踰
•
加
强
督
促
檢
直
。
我
將
省
我
注 

院
通
肋h
缩
法
庭
指
示
工
作
・
摘
錄
如 

下

㊀

各
級
人
民
法
院
應
以
攪
好
法
庭 

工
作
爲
中
心
任
務
•
結
正
放
棄
偏
小
作 

戚
(
共
方
掇
將
各
縣
土
改
淸
算
之
軽
縱 

指
揮
等
俺
力
- 
交
予
法
庭
主
持
領
導
• 

現
目
各
縣
均
由
縣
土
改
分
會
后
委
分
會
 

主
持
)
及
時
處
理
覆
核
上
訴
案
件
 

0
走
「人
民
」司
法
路
綫
・
以
備
司 

法
改
革
•
培
養
工
農
審
判
員
，
選
拔
工 

農
幹
部
爲
法
院
骨
幹
•
放
棄
坐
衙
門
舊 

作
風
•
依
靠
羣
泉
審
判
，

㊂
 »
 化
審
案
辦
案
判
决
手
續
(
判 

一
决
書
可
用
表
格
)
(
料
因
太
备
•
造
呈 

一
麻
煩)
•
，貫
澈
走
零
衆
路
線
，
採
用
公 

開
審
判
方
法
。

年九月 拾入
夫

裳 

必
俟
其
乾
然
命
収
者
.

行

隱
語
係
起
于
五
反
後
者
•
因
专•
般
商
人 

披
反
镜
，
元
氣
盡
喪
•
未
「執
笠
」者
特 

以
尙
餘
舖
底
黄
尾
苦
干
♦
受
店
員
與
共 

方
監
視
。
不
許
即
行
歇
業
•
務
達
到
連 

舖
底
保
私
話
光
•
始 
准
停
業
-
故
若
千 

店
舖
• 
雖
在
繼
績
營
業
甲
・
多
已
停
止 

入
貨
•
絶
無
新
貿
購
進
・ 
祗
等
「歸
乾
」 

收
盤
而
已
•
此
等
慘
狀
•F
等
如
年
卅 

晚
晾
衣
裳
•
今
年
不
乾
 

明
年
必
乾
者 

■
此
一
句
隱
籍
•
引
用
以
他
容
今
日
廣
 

州
商
店 

可
謂
貼
切
而
又
諧
趣
•
可
入 

絕
妙
打
前
之
類
。
而
商
人
之
疾
苦
• 
在 

此
寥
寥
一
篇
中
。
已
衷
露
無
遺
矣

回
展
開
政
治
攻
勢
鎭
壓

地

主
悪
霸
當
情
派
，追
果
實
一
追
餘
粮
• 

壯
大
一
羣
衆
」聲
威 
提
高
法
庭
维
位
， 

已
土
改
地
區
。
組
織
力M
(
m
民
兵
等
) 

淸
輝
積
案

、⑥

解
理
案
件
數
字
類
型
及 
公
審
鬥 

爭
曾
灰
敏
•
與
《
加
入
數
•
必
須
統
計 

。
以
肯
定
成
績
改
良
工
作
觀
此
• 

曾
在
鄕
間
出
頭
露
角
者
 

恐
將
不
免
。

一.良 申一
穗
組
店
員
聯
繫
小
組
 

使
就
近
監
督
老
板
 

R
評
調
商
人
買
資
價
格 

不
唯
違

廣英和盒唐大 生美合裝山紅 
銀领銀補綠灰 針針針茶竞蛋


